2-2  臺北文化體育園區使用機能、項目分析及評估

2-2-1  大型體育設施機能項目分析 

1. 體育館設計概念
前言
歐美日在九十年代新建或改建的室內體育館已不再採用單一功能設計，亦即除體育設施，另外包含音樂會，佈道會，展覽場，國際會議等使用，將體育館的功能與都市活動結合為一體。

(1) 規劃目標
提供使用者一真正符合國際水準及具備使用彈性之多用途運動場地。
提供臺北市暨臺灣地區舉辦各大小型國內及國際性棒球競賽， 公眾集會或各種康樂教育展演等活動之用。

(2) 硬體設計考量因素

A. 空間規模與需求： 主要依棒球比賽需求， 依國際標準，設計發展所需空間。

B. 轉換不同用途場所， 所需之空間與容納觀眾人數： 採用活動人工草坪與舞臺設計，提共大型貨車進出卸貨使轉換空間所花之時間可減至最少。

C. 自然間接採光： 避免炫光。

D. 安靜的空間： 吸音之考量。

E. 播音： 聲音均勻的分佈， 避免回音， 殘響時間的考量。

F. 通風空調： 以自然通風為優先考慮， 若需有空調， 則出風口之考量， 應避免不均勻。

G. 夜間照明： 照度要求與避免炫光， 控制照明系統以符合不同空間之需求。

H. 服務設施： 更衣室， 淋浴室及廁所， 依據不同性質人員， 計畫所需之服務設施，管理通道， 配合經營管理理念設置。

(3) 軟體考量因素

A. 經營管理理念的溶入， 減少營運費用， 增加使用頻率與收入， 提供使用者多樣化的空間與良好服務。

B.  觀眾， 管理人員及運動員之男女動線配置規劃： 便於爾後經營管理與不同性質人員之良好進出動線與習慣。

C. 自動化系統： 警衛， 監控， 照明， 消防， 入場等。

2. 多功能體育館設計特色 
設計特色

(1) 提供多功能及多目標使用的支援空間。

(2) 比賽之場地能迅速改變座椅配置及地坪舖面，適應各種活動之使用。

(3) 配合街面活動，延續商業活動，並創造營運利益。

(4) 提昇單純體育活動層次，並創造終年無休的活動機會。

(5) 包廂設計兼顧國際比賽貴賓的使用及未來運動職業化的需求，且可為體育館爭取固定財源。

(6) 開放式商業 (餐飲) 設施供大眾使用，包廂區及商業設施服務特定對象。

3. 設計原則與規劃內容

(1) 設計原則
設計除應符合建築法令有關規定外， 並應符合實際應用， 發揮機能功用及創新造型， 美學等原則。

A. 建築方向應能配合體育活動實際運用之原則。

B. 其他如建築之採光， 通風， 空調設備， 照明音響設備等， 均須合乎體育活動需要之原則。

C. 體育館內部設計須符合國際標準， 以多種用途為目標， 完工後在體育運動方面可供使用者為棒球、足球等多種體育活動，此外可做為晚會、音樂演唱會、展覽、會議場所等各種用途。

D. 體育館的設計對球員， 管理員及觀眾動線， 不得交叉配置。 在平面上要處理順暢， 尤其對更衣室， 淋浴室， 盥洗室等的出入及總出入口上下的流動要慎重檢討。

(2) 規劃內容

A. 棒球、足球場等綜合球場人工草坪地板工程

B. 座椅工程

C. 活動天花音響吸音反射板、計分板設施工程

D. 地板管線槽工程

E. 活動式看臺 & 活動式講臺工程

F. 室內照明工程

G.  廣播工程

(3) 全區空間計劃擬定依據

A. 舉辦國際競賽之需求
在舉辦國際性棒賽上我國均積極爭取，例如亞洲盃洲際盃各級棒賽等，因此所有的運動設施須符合國際標準，同時在空間設計上能滿足媒體轉播的需要。

B. 國外體育館多功能使用之趨勢
 歐美日在九十年代新建或改建的體育館已不再採用單一功能設計，亦即除體育設施，另外包含音樂會，佈道會，展覽場，國際會議等使用，將體育館的功能與都市活動結合為一體。

C. 競賽職業化與管理民營化
 體育競賽職業化及公有建築BOT是未來發展的主題，其原因是透過資金的聚集，促進技術的提昇，如此又可引進更多的運動人口，這種趨勢將反應在貴賓包廂的數量增加及空間規劃的彈性提昇。

D. 營運管理的效益提昇
大型室內體育館經營是相當專業，須透過活動多樣化，職業化，商業化與自動化後，降低人事及設備成本，才可能提昇租金及投資者收益。

2-2-2  商業使用機能項目分析
本園區位於臺北市中心區，為市區內少見完整之大規模精華土地，目前基地周邊土地發展以住宅及商業使用為主，區域發展成熟度高，故本案之商業及輔助設施規劃，除應配合文化體育園區之使用需求外，更應以國際都市與都市發展角度來進行定位與規劃，提供完整之商業辦公、商業住宿、休閒購物等複合性商業功能，成為全市型的商業娛樂休閒中心。建議本園區提供之商業使用機能項目如下：

1. 商業辦公機能需求
商業辦公產品為經營門檻低、市場需求及租金收入穩定之商業不動產，以長期投資開發角度來看，本案位於臺北市深具發展潛力之辦公商圈中，搭配文化體育園區內展示會議、旅館住宿與運動等設施引伸之辦公空間需求，配置適量之辦公空間不僅有助於未來BOT得標廠商財務收益，亦能提供文化體育園區辦公職訓之複合性功能，因此建議本案應提供適量之商業辦公空間。
辦公大樓之設備為影響大樓市場競爭的主要因素之一。一般而言，地板線槽、貨梯、停車位等設施，以及天花板高度至少應在2.25公尺以上皆為現代化大樓所應具備之條件。此外，為強化市場競爭力，各辦公大樓紛紛標榜具備自動化系統，茲列述如下：

(1) OA辦公室自動化系統
即使用電腦及通訊設施，將事務處理作業自動化，並提高工作效率。由於設備機器及通訊網的發達，使具有單機機能的OA機器，透過通訊網路的結合，使應用功能與範圍更加廣泛，是現代化辦公室的必然趨勢，故應預留扁平線槽接線盒、辦公室資訊系統網路預留及各單位辦公空間電腦連線管路預留等以供用戶使用。

(2) MA管理自動化系統
A. 出入設服務臺對全棟出入人員做統一管理。

B. 電梯內及主要出入口裝設攝影機監視，確保用戶安全。

C. 各戶大門設置密碼式防盜系統、定點設置安全巡邏。

D. 清潔維護監管系統。

(3) BA建築設備自動化系統
利用電腦的統合，進行大樓各項設備的管理系統，以提供大樓良好環境及安全，統一管理之系統包括：

A. 電力設備監視及自動發電機運轉狀態應與中央監控室連接，達到最佳供電品質。

B. 給水、排水設備監控，保障用水安全及排水通暢。

C. 公共照明時間程序控制與中央監控室連線，節約能源。

D. 電梯設備運轉狀態與中央監控室連線，確保用戶安全。

E. 消防設備運轉狀態與中央監控室連線，確保用戶安全。

(4) CA電傳視訊自動化系統
在智慧型大樓裡所使用的各種通訊方式、通訊系統之集合名詞稱為CA，諸如辦公室與管理中心對講系統、碟形人造衛星接收天線網路系統、大樓UHF/VHF公共電視天線，以及門廳服務中心與電信局公共資訊網路等。

(5) PA停車管理自動化系統

A. 停車場出入口管制及設置監控系統與中央連線監控。

B. 地下停車場設置一氧化碳感測器，以保持空氣品質。

C. 地下停車場設置緊急求救按鈕，確保用戶安全。

D. 交通號誌電腦自動管制系統等。

(6) SP人性化空間規劃
SP即提供最符合經濟效益的辦公室空間規劃，在辦公空間有規律的配備照明、電源及OA、CA系統下，使辦公空間有整合性，可依照租屋者的公司組織及個別需求，配置辦公室平面規劃，在無損於所有的各種設備系統原則下，規劃出最佳方案。

(7) OS高價值辦公室服務
基於『資源共享』的理念，使整棟大樓能源共享、人力資源共享、資訊共享、設施共用，經由完善的規劃設備，以降低成本，並享受高品質的設施、資訊及服務。

2. 商業住宿機能需求
本案位於臺北市中心，鄰近世貿中心及敦南、信義、忠孝東路等臺北市主要辦公商圈，區域內商息活絡，國內外商務會議旅客往來頻繁，既有之商業住宿需求量高，加上本文化體育園區所衍生之相關住宿需求，本園區應提供以下規劃項目：

(1) 國際觀光旅館
主要服務短期停留之旅客，目標客層包括：

A. 商務旅客。此客層對旅館之要求偏重於純商務功能，主要需求設施為電腦、傳真、印表機、二十四小時商務中心(含秘書)等一般商務設施及客房服務等。

B. 參與體育活動人士、觀光旅客。此客層對旅館之要求偏重於休閒功能，主要需求設施為健身中心、餐飲等一般服務設施及客房服務等。

(2) 商務出租住宅
主要服務來臺停留時間較長的國外駐臺商務人士及住宿二週以上之中長期商務旅客，此客層之住宿需求偏重於商務聯誼與生活機能。
考量客戶需求，商務出租住宅除了需提供居家必備空間 (如客廳、廚房、衛浴、臥室等) ，以營造出家的感覺外，亦需要提供：

A. 提供空調、傢俱、廚具、衛浴等設備，並提供完善的保姆服務、醫療服務、高級衣物洗燙、24小時保全等生活管理服務。

B. 具備環球通訊、商訊諮詢、傳真、電腦設備、會議中心等商務專用設施。

C. 提供俱樂部、健身房、PUB、高級餐飲等就近可行的休閒娛樂。

D. 最好設有生活便利一應俱全的大型綜合商場，滿足住戶生活所需，惟進出動線須經完善規劃，住商混合但相互獨立，互不干擾影響。

3. 休閒購物機能需求
本案無論在區位上、量體上、開發內容上都為臺北市其他商業購物環境難以比擬，故本園區內應規劃有都會型購物中心，以『時尚的、精緻的、休閒的、新奇趣味的』之綜合意象為臺北都會區創造出一全方位式、領導流行的消費去處，同時提供消費者一個最佳休閒生活主軸。建議規劃之商業主題包含： 

(1) 流行文化
臺灣傳統百貨公司通路係以專櫃為主，只是陳列商品之大型賣場；但購物中心卻不同，購物中心創造街道，引進各式各樣的商店；每家店從門面設計到商品展示皆表現各自不同的流行主張，滿足消費者對流行趨勢的掌握慾望。建議本案應引進各業種國際性高水準連鎖店及培養符合本土流行文化之商店昇級，促使本案真正邁入國際購物中心之林。

(2) 居家生活
購物中心應能提供食、衣、住、行、育、樂等日常生活需求功能，並不斷創造新的生活概念與生活價值，與消費者間建立密不可分的生活關係。

(3) 休閒娛樂
國民收入水準、生活水準、教育水準提高下，未來休閒娛樂活動勢必成為民眾生活的重要一環，消費者不但更有計畫地從事休閒娛樂活動，要求休閒娛樂的品質，更會增加在休閒娛樂上所花費的時間與支出，因此娛樂是購物中心必備的功能之一。

(4) 兒童主題
根據消費發展趨勢觀察，兒童愈來愈主導父母親選擇休閒或消費方式與場所，因此無論在商品豐富性或商業功能上，應將休閒、娛樂及兒童商品納入重點配置業種，能迎合未來消費趨勢。

4. 結語
本園區之商業及輔助設施規劃，除應配合文化體育園區之使用需求外，更應以市場需求及提高本專案之財務可行性為考量，規劃適量之商業及輔助設施，以提高本體育園區BOT之可行性。

2-3  臺北文化體育園區營運優勢及限制條件之分析及因應
2-3-1  內部優勢 (Strength)
1. 區位條件優越
位於臺北市中心區，鄰近世貿中心及敦南、信義、忠孝東路等臺北市主要辦公及休閒購物商圈，區域內商息活絡，人潮往來頻繁，區位條件相當優越。

2. 土地規模大、開發內容廣、集客力強
本園區內設施規劃包含4萬席位之室內體育館(大型室內體育館)、古蹟文化園區及商業區，各設施可達成相輔相成與吸引人潮之效益，預期聚集效益強勁，未來將可成為大臺北地區最主要之休閒、娛樂、購物區。

3. 臨路及交通佳
本園區北臨30米市民大道五段，南臨40米忠孝東路四段，西側臨30米光復南路，東側臨10米忠孝東路四段553巷，臨路條件及地點明顯度頗佳。
市民大道及忠孝東路為貫穿臺北市之東西向主要幹道之一，光復南路為臺北市之南北向主要幹道之一，經由忠孝東路接建國南路可連結中山高速公路，另由光復南路接基隆路可連結北部第二高速公路之臺北聯絡道，交通動線四通八達且捷運藍線國父紀念站出口位於園區西南方，週邊並有十數線公車行駛，交通便利性佳。

2-3-2  內部劣勢 (Weakness)
1. 招商時機適逢景氣低迷期
本園區開發計畫傾向藉由民間的投資與專業參與(以BOT方式開發)以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但適逢經濟景氣低迷，加上本園區開發金額龐大，民間投資能力及投資意願皆較為低落。

2. 室內體育館(大型室內體育館)經營門檻及經營風險高
室內體育館(大型室內體育館) 經營門檻高，需有專業經營團隊經營，目前國內缺乏此專業經營KNOW-HOW及資源，室內體育館(大型室內體育館) 之營運風險將會影響投資人投資意願。

3. 古蹟再利用之內容及時程的不確定性
由於古蹟位於園區之中心地段，古蹟再利用計畫之不確定性將會影響園區整體之開發意象及財務可行性，進而影響BOT廠商之投資意願。

4. 園區北側道路尚未開通
目前園區北側土地之進出動線不佳，交通將是影響未來北側土地開發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2-3-3  外部機會 (Opportunities)
1. 政策支持
本園區之開發為政府既定政策，在政策支持前題下，投資廠商將享有多項投資優惠及政府協助事項，開發困難度降低。

2. 國內缺乏舉辦國際性棒球賽之合適場地
國內具備舉辦國際性棒球賽之實力與能力，惟缺乏適當場地，本案之室內體育館(大型室內體育館)完成後，將為臺灣地區舉辦國際性棒球賽之首選場地。
3. 城市國際化程度日益提升
臺北市國際化發展程度日益提升，市民所得水準、生活水準、教育水準不斷提高，對於休閒運動、文化、娛樂活動之需求亦不斷增加，加上國際來臺北之商務旅客人數穩定成長，未來之商機可期。

2-3-4  外部威脅 (Threats)
1. 室內體育館(大型室內體育館)將面臨南京東路小大型室內體育館及既有棒球場之競爭威脅
南京東路小大型室內體育館為可容納2萬座席之多功能體育館，將會成為本案多功能室內體育館 (大型室內體育館) 舉辦演唱會、藝文活動、集會活動等之主要競爭者之一。
除國際性國際棒球賽外，目前國內不論職業或業餘棒球活動之單場次進場觀眾多不超過1萬人，在比賽場地之選擇上，僅有少數比賽必須選擇於本案舉行，多數比賽仍需視場地需求規模、舉辦單位負租能力及在各縣市舉辦之場次規劃而定，因此除了臺北地區的天母棒球場、新莊棒球場外，外縣市的棒球場皆為本案舉辦職業或業餘棒球賽之競爭者。

2. 商業市場競爭激烈
臺北市為商業發展相當成熟的都市，商業市場不論在展覽、會議、商業辦公、旅館、購物商場、休閒娛樂等各方面皆相當競爭，因此本園區在商業設施之規劃上，需作好適量及市場區隔定位規劃。
2-3-5  因應策略建議

1. 提高投資誘因
增加營運收益，商業營運效益會依商業區位配置及整體園區開發配合度而有大幅落差，若能將商業區留設於園區西南角最精華之商業地段，再加上古蹟可活化商業利用，使全區商業聚集效益可串聯而達到最高商業經營效益，營運收益將可大幅提高。
降低投資人投資成本，經濟景氣低迷，政府可從降低開發權利金、降低稅負、降低投資人利息負擔等層面，協助投資人降低投資負擔成本，以提高投資誘因。

2. 降低開發門檻
提高融資的比例，降低投資人資金準備壓力。
室內體育館 (大型室內體育館) 經營門檻高，需有專業經營團隊經營，由投資人負擔此經營風險恐會降低投資人參與投資意願，必要時，政府應不排除由投資人興建完成後即收回自營或委營模式處理。

3. 避免市場惡性競爭
本園區之室內體育館 (大型室內體育館) 採多功能使用及營運，在營運上將與既有體育場館及展覽會館相競爭，建議市政府可進行適當之資源整合及分配，避免採取低價競爭策略導致市場惡性競爭。
積極取締非法使用商業行為，保障合法之商業經營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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